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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竞合犯

           实质的一罪   继续犯（持续犯）
                        结果加重犯
                        

                        转化犯
罪数       法定的一罪   结合犯 

                        惯犯

                        连续犯
           处断的一罪   吸收犯
                        牵连犯
●有关罪数， 教科书上写得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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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罪数概述

 一、区分罪数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正确定罪
第二，有利于正确量刑
第三，有利于贯彻刑法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如追诉时效制度 

二、区分罪数的标准
法益说、行为说、犯意说、犯罪构成说

1、标准的一罪 

2、标准的数罪 



【典型试题】
某晚，甲潜入乙某家行窃，被发现后携带所窃赃物（价值900余元）逃跑，乙某紧追不舍。甲见杂货店
旁有一辆未熄火的摩托车，车主丙某正在车旁与人聊天，便骑上摩托车逃跑。次日，丙某在街上发现
了自己的摩托车和甲，意欲将甲扭送公安局。甲一拳将丙某打伤，后经医院鉴定为轻伤。本案应当以
下列哪些罪名追究行为人甲的刑事责任？

A.抢劫罪             B.抢夺罪
C.盗窃罪             D.故意伤害罪

【答案】：B C D



【典型试题】
甲绑架了一个男孩子乙，欲向其家人敲诈10万元。由于其家人迟迟不交钱，甲害怕夜长梦多，就在两天后将
男孩乙卖给了人贩子，得款5千元。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甲构成绑架罪一罪
B.甲构成敲诈勒索罪一罪
C.甲构成绑架罪和拐卖儿童罪两罪，应数罪并罚
D.甲构成绑架罪和拐卖儿童罪两罪，但应折一重罪处罚

【答案】选项C是唯一正确的

●另起犯意，通常构成数罪    例如，男扮女装案 



三、一罪与数罪的类型
（一）一罪的类型

一罪是指一个犯罪，也即一次充足犯罪构成的，就。看起来很简单。。。。

我国刑法理论将  一罪 分为：
    实质的一罪、 法定的一罪 和  处断的一罪 

实质的一罪
——是指外观上具有数罪的形式，但行为人基于一个罪过、实施一个行为、侵害一个法益（复杂客体例外）
，符合一个犯罪构成的情形         
      包括：继续犯、想象竞合犯 和 结果加重犯



法定的一罪
——是指行为人基于数个罪过，实施了数个行为，侵犯数个法益，立法者基于特定的理由，将其规定为一罪
的情形。
  包括：转化犯、结合犯、惯犯

处断的一罪
——是指本来构成数罪，但数罪之间存在某种密切联系，从刑事政策上考虑，实践中一般按一罪处理的情
形
       包括连续犯、吸收犯、牵连犯



 ●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要看刑法分则是怎么规定的。刑法有特别规定的，按照刑法规定办理，如果刑法没有
特别规定的，按照刑法理论关于一罪的分类办理

（二）数罪的类型

     同种数罪  和  异种数罪

1、同种数罪
 —— 是指行为人出于数个相同的罪过，实施数个性质相同的行为，触犯相同罪名的数个犯罪的情形 

    ——非典型的数罪



2、异种数罪
——是指行为人出于数个不同的罪过，实施数个性质不同的行为，侵害数个法益，且数行为之间不存在吸
收、牵连关系的数个犯罪的情形 

同种数罪的认定与处罚 —— 以判决宣告时间为准

  判决宣告前 ：  认定为一罪
  判决宣告后 ：  认定为数罪，要并罚
                （漏罪、新罪）

异种数罪的处罚：    要数罪并罚
     ——是典型的数罪



第二节  实质的一罪

实质的一罪
——是指外观上具有数罪的形式，但行为人出于一个罪过、实施了一个行为，侵害一个法益（复杂客体除外）
，符合一个犯罪构成，实际上构成一罪的情形

一、继续犯        §89  追诉时效
 ——— 是指行为从着手实行到由于某种原因终止以前，一直处于持续状态的犯罪（持续犯）    

    典型： 非法拘禁；非法持有枪支

（一）继续犯的基本特征
1、一个犯罪故意、一个行为
2、侵害同一个客体



3、犯罪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害持续一定的时间
4、必须是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同时继续，而不仅是不法状态的继续
 ∆  该第4点是继续犯与状态犯的主要区别

状态犯
——是指一旦发生法益侵害的结果，犯罪便同时终
了，但法益受侵害的状态仍然在继续的情况
       如盗窃、诈骗、抢劫等   

   

  盗窃罪既遂后，后来的运输、窝赃、变现等行为
意味着侵害他人财产的不法状态继续存在，不另
成立犯罪
  ——状态犯，理论上称之为 “事后不可罚行为”



（三）继续犯的特点所产生的效果
   ——追诉时效的起算时间推后 

    参见刑法第89条

（四）继续犯的处罚原则
对于继续犯，无论其持续时间的长短，均以一罪定罪处罚 

（二）常见的继续犯
持有型犯罪——  如非法持有毒品、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侵犯人身自由犯罪 —— 如绑架、非法拘禁
不作为犯罪 ——  如遗弃、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二、想象竞合犯（想象的数罪、一行为数法）
 ——是指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罪名、侵害数个法益的犯罪形态

（一）想象竞合犯的基本特征
1、实施了一个行为
2、同时触犯了数个罪名

『例如』
犯罪行为人张三携带自制土枪（霰弹枪）追杀其仇
人李四。李四发现张三有意杀害自己后，拼命逃跑
躲藏。。。。。

『再如』
张三出于盗窃意图，切割正在使用中的电话线。。。 



【典型试题】
甲欲开霰弹枪杀乙，由于枪法没有练到家，射击的结果是导致乙重伤，同时导致乙身边的丙死亡。关于本
案，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
A.甲的行为成立一个故意杀人罪
B.甲的行为成立一个故意杀人罪（未遂）和一个过失致人死亡罪
C.甲成立一个故意杀人罪和一个过失致人重伤罪
D.甲成立一个故意杀人罪和一个故意杀人罪（未遂），实行数罪并罚

答案：BCD 都是错误的表述，符合题目的要求



（二）想象竞合犯的常见类型
  实施一个盗窃行为，同时触犯了其他罪名
如在盗割高压电线—— 破坏电力设备； 

盗窃电话线—— 破坏公用电信设施；   

暴力妨害公务，致人轻伤 —— 妨害公务罪

（三）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
因为想象竞合犯  是虚假的数罪，真正的一罪，处罚原则是：  从一重罪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

（四）想象竞合犯 与 法条竞合犯的区别
         —— 没有解决好



法条竞合
——是指一行为触犯数法条，而数法条之间存在包容或者交叉关系，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法律条文的情况

如果法条之间存在着包容关系，即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时，如诈骗与合同诈骗  ——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适用（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 

如果法条之间存在交叉关系，即重法与轻法的关系时，如诈骗与招摇撞骗  —— 重法优于轻法  ？？

两者有相似之处：   

    ———  都是一行为，都是一罪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造成的结果不同
想象竞合犯： 往往造成数个危害结果、侵害数个法益
   如盗割动力电线  —— 公共安全、财产权

    （主要是为了解决罪数问题）
法条竞合犯： 虽然触犯数个法条，却没有造成数个结果、侵害数个法益     如合同诈骗—— 财产权

   （主要是为了解决法条之间的关系问题）

（2）法条之间的关系不同
想象竞合犯的数个法条之间没有重合关系    如盗窃
        罪与破坏电力设备罪，在法条上没有关联
法条竞合犯的数个法条之间必然存在 包容（一般与特殊）关系 或 重合（交叉）关系    

  如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 在法条上就有包容关系



●简单的判断方法：
   当一个行为涉及数个法条时，看一看有无一个法条能够完全评价 或者 包容 该犯罪行为     

  

能完全评价或包容   —— 法条竞合      

 如盗窃枪支、弹药的行为 

不能完全评价或包容 —— 想象竞合 

  如盗割电线的行为                                                     



三、结果加重犯

（一）概念     

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法律规定的基本的犯罪行为，该行为同时造成一个加重法定刑的结果 

基本特征：
1、行为人实施了基本的犯罪行为，但是造成了法律规定的、重于基本犯罪构成要求的结果           
  如第234条 故意伤害罪      

  如第336条 非法行医罪
2、主观上有罪过，即行为人对加重法定刑的结果有罪过



3、法定性，必须有刑法的明文规定——加重的法定刑

【典型试题】：
   下列哪些情形不属于结果加重犯？
A.污辱他人导致他人自杀身亡
B.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与体罚虐待致人死亡
C.强制猥亵妇女致人死亡 237            248-转化
D.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致其死亡

【答案】：ABCD      法定性缺乏

常见的结果加重犯：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强奸致人重伤、死亡的；非法行医致人重伤、死亡的；
非法拘禁致人重伤、死亡的（第238条，既属于结果加重犯又属于发生了严重结果的转化犯，转化为

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虐待致人重伤、死亡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致人死亡的；绑架致人死亡
的；拐卖妇女儿童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等等



（三）认定结果加重犯时应注意的问题

1、结果加重犯 与 转化犯 的区别问题
“转化犯”，指某一行为具有了法定的严重情节，或者发生了法定的严重结果，法律规定按另一犯罪定罪
量刑的情形 

转化犯分为两种情况
∆ 情节型转化犯：如盗窃、抢夺、诈骗，为了。。。
                转化为 “抢劫罪”                                         
∆ 结果型转化犯：如非法拘禁致人重伤、死亡，转
                化为 “故意伤害”、“故意杀人”

（二）结果加重犯的处罚原则
按照基本犯认定为一罪，并根据加重的法定刑来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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